
國立臺灣大學 11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身心障礙考生應考申請表 

本表有標明※記號之各欄請自行填妥。 

應 考 分 區 試 場 編 號 第 試場 

※ 報 考 系 所 組 學 系 （ 所 ） 組 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※ 考 生 姓 名
准 考 證 號 碼 

( 考 生 不 須 填 ) 

※ 通 訊 地 址

※ 聯 絡 電 話 ※ 行 動 電 話

※ 緊 急 聯 絡 人 ※ 聯 絡 人 電 話

考生應考申請之服務項目： 

項  目 ※考生申請之服務項目，請自填下表 審查小組核定結果 

※提早入場
□需要（預備鈴響前五分鐘提早入座）

□不需要

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※坐輪椅應試 □需要 □同意

※延長筆試時間
□需要（請務必上傳「身心障礙考生應診檢查表」）

□不需要

□同意延長     分鐘 

□不同意

※放大答案卡 □放大為 A4 影本作答 □同意

※放大試題 □將原試題放大為A3之影本 □同意

※個人攜帶輔具
□檯燈  □放大鏡  □點字機  □特製桌椅

□其他：
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※電腦作答
□需要

□不需要

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※錄音作答
□需要

□不需要

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※另設1樓或有電梯

之試場 

□需要

□不需要

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個 人 補 充 說 明 

1、 填寫前請詳閱本校「入學考試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要點」。 

2、 如考生申請延長筆試時間者，應上傳「身心障礙考生應診檢查表」及「身心障礙證明」文件，經本校審

核確定可延長時間者，其延長筆試時間，以二十分鐘為原則，惟最多以三十分鐘為限。 

3、 考生如若無申請延長筆試時間，而僅申請其他服務者(如輪椅應試、放大試題等)，應上傳「身心障礙證

明」及本申請表。 

4、 各項申請及證明表件應於上網報名期間內上傳至報名系統。 

若有問題洽詢單位：研究生教務組，聯絡電話：(02)3366-2388轉 402。 

5、 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，須經本校審核確定，始可辦理。 

考生簽名：      本校招生委員會核章： 


